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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是研究和探讨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特别是作为这

种关系集中体现的文学艺术的学科，它介于哲学与文艺学之

间。哲学与美学的关系，同美学与文艺学的关系，都是一般与

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美学的基本问题，都是哲学的基本

问题即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美学中的反映

和表现，而文艺学的基本问题，都是美学的基本问题即美感和

美、审美意识和审美对象的关系问题在文艺学中的反映和表

现。哲学理论指导和制约着美学和文艺学，美学和文艺学理

论又丰富和充实着哲学。世界各民族由于受着人类社会实践

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制约，其哲学、美学和文艺学都具有

一定的普遍规律和共性，又由于各民族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

的差异，在本民族历史土壤中产生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又

往往体现着本民族的某些特殊规律和个性。这种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的现象，彼此辉映、竞放异彩，丰富了世界哲学、美

学、文艺学的理论宝库。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

着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创造了世界罕有的灿烂辉煌的传统

文化，其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美学、文艺学概念、范畴和规

律，有许多是为我们民族所独有而西方世界所没有的，是建设

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学，以及

世界哲学、美学、文艺学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

中华美学的哲学基础

（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与西方

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人要征服自然，求得自己的生

存和发展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主张人要

顺应自然，求得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发展。这种思想可以

老子为代表，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也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精神境界。经过历代

演化,到了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

会文化思潮,北宋哲学家张载最先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

命题。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天人协调，实现天道与

人道的统一。天人合一思想，虽然也有不区分天人的界限，影

响自然科学的发展，妨碍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不利于社会进

步的缺憾，但是其充分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问题，

基本符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自然界和精神的

统一”的思想，因而是的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思想。对于解决当

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种哲学思想反映

到美学和文艺上，与西方注重叙事写人，编织故事情节和塑造

人物典型不同，中国注重抒情写意，塑造主观心意与客观物象

和谐统一的意象和意境。

（二）人本思想，群体观念。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独特

观点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历来崇尚人类的价值和尊

严。《老子·二十五章》中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

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与天、地、道并而为大者，这无疑显

露出崇尚人自身的观念。荀子则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

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

为天下贵也。”“贵”就是有价值，最贵便是最有价值。而西方

长期坚持以神为本，人是有原罪的。直到文艺复兴运动以后，

启蒙主义思想家才提出人本主义的口号。但是西方人本主义

者所理解的人是人的个体，他们所强调的人的价值实际上是

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权利，他们所鼓吹的是个体的自由、平等，

所追求的是个体本能欲望的满足。个人与集体是对立的，集

体只是独立个人的组合。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理解的人是整

体的人，是绝对不能脱离群体的人，因而强调人对集体的责任

和义务，重视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他们所崇尚的人的价值实

际上是人类的价值和尊严。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思想和群体

观念，虽然也有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束缚人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发展，因而也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弊端，但这种思想观念

注重现世人生、珍视生命价值，阻止了全民族的宗教狂热，避免

了神学桎梏，把人的精力、才智拉向社会人事，促进了中国社会

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时把个人与群体联为一体的观念，使人注

重整体利益，注重道德价值，增进了人与人相互间的诚信友善，

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发扬。对于救治当今世界的极端个人

主义、纵欲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蔓延，也有积极意义。这种哲

学思想反映到美学和文艺学就是注重抒发和表达群体即大我

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理性奉献精神，与

西方美学和文艺学所呈现的个体即小我的欲情意志，以及由此

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和悲喜苦乐有所不同。

（三）追求理想，刚健有为。这是中国人积极的人生态度

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历代中国劳动人民和仁人志

士都充满了对美好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早在周代的诗

歌集《诗经》的《硕鼠》中就反映了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强烈

不满，表达了寻求理想“乐土”的愿望。西汉学者戴圣编的孔

子门徒有关礼仪的论著《礼记·礼运》篇中更描述了一个“天下

为公”的“大同世界”的美妙蓝图。这种“大同世界”和“太平天

下”，便是我们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虽然我国历史上的

理想主义具有脱离实际的空想性质，导致人们在实践活动中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种大同理想一直激励着整个民族奋

发向上，不断进取，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正是由

于对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使中华民族表现出刚健有为、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易传·乾卦》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时间永恒地流逝，天体刚健地运行不止。有德行的人应

当仿效天体这种精神，自强不息，积极有为，勉力向前，永无终

止。追求理想、刚健有为的精神，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反

映在美学和文艺学上，就是提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信仰之美与崇高之美的结合，就是以阳刚豪放的壮美为主调，

也不乏阴柔婉约的优美格调。

（四）矛盾辩证，贵和尚中。中华民族是最早讲矛盾辩证

的民族，矛盾辩证在中国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古代哲人们认

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对立的两方面，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相

互斗争、相互转化的，对立面双方的共同作用推动着事物的变

化与发展。《易经》中就包含有辩证法思想，矛盾对立的观念在

书中就有表现。《老子》已看到矛盾存在的普遍性，揭示了大量

的矛盾对立，他认为对立面是互相依存的，而且对立面之间是

相互转化的，比如“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等。孔子的中庸

之道对民族思维方式影响巨大，权衡两端而取其中的传统思

想广为国人所接受，与西方文化注重对立面的区别和对抗不

同，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对立面的和谐与统一。这种贵和尚中

的思想，虽然也有把对立双方的平衡绝对化，折衷调和，妥协

退让，不利于打破旧的平衡，实现社会变革的消极因素，但它

的积极作用和影响还是主导方面。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

念上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

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对于民族精神的凝

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更有着积极作用。

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基本趋势，而又纷争不断的当今国际社

会，贵和尚中思想对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促

进世界和谐也有积极意义。贵和尚中的哲学思想反映和体现

在美学和文艺学上，就是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研究和创

作实践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主张中和之美和节制

理念，要求文学艺术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要“温柔敦厚”，“乐而

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仪”，情感要受一定思想的

制约。

中华美学的基本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人们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

本质联系的概括和反映，是各个知识领域里的基本概念，它是

在人们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

又进一步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客

观世界的矛盾和联系，是各门科学共同使用的最普遍、最基本

的范畴，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各门

具体科学也有各自特殊的范畴。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也

有它的一系列范畴，如美与美感、审美对象与审美意识、审美

活动与审美形态、现实美与艺术美等。作为文艺美学，也有形

象与意蕴、题材与体裁、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抽象思维和

形象思维等。而符合人类审美理想的文艺形象的理想形态，

是文艺美学的基本范畴。根据中外文艺的历史发展情况和有

关文艺理论观点，文艺形象的理想形态主要有意象和意境以

及典型三种。与产生于西方文论的主要指叙事性作品中塑造

的显出性格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的文艺典型不

同，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审美范畴是意象和意境。

意象和意境都是中国美学和文艺学首创的基本审美范

畴。它是华夏抒情文艺和抒情理论高度发达的产物。所谓文

艺意象，专指一种特殊的表意性艺术形象，它的最早源头可以

上朔到《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

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可见意象的古义是

“表意之象”，即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

象。“意象”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汉代王充的《论衡·乱

龙》一文中，他说：“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

示义取名也。”这里的意象就是人们用象征手法创造的观念意

象。意象按其应用范围可以分为立意简单明确的一般意义上

的观念意象，以及文学艺术所追求的那种最能体现文艺家审

美理想的象征性审美意象。在意象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美学

中又创造了“意境”的范畴。早在《庄子·齐物论》中已出现了

“自由之境”的概念，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中已开始将“境”的

概念用于诗歌创作。盛唐王昌龄最先直接使用意境这个概

念。他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意境中

的“意”与“意象”中的“意”形音义均相同，意境中的“境”包括

意象中的“象”，但比“象”的内涵和外延更丰富、更深广。所谓

“意”就是作家艺术家在社会实践中由于外物刺激所形成的主

观内在的抽象无形的思想感情，包括心意、意念、意思、意志、

思绪、情感、情志、情操、理想、道德、信念、哲理、情趣、旨趣、精

神、气质等内容，是包含着主观情感和理智的复合型心理构

成；所谓“象”和“境”，就是自然界和社会上客观具体的生动有

形的直观可感的存在物，包括物象、人像、形态、状貌、景象、事

实、事件、故事、情节、细节、环境、场面、氛围等物质载体。因

此，所谓意象和意境，就是作家艺术家借助客观外在的具体生

动的有形可感的物质载体，通过想象和联想、概括和虚构等心

理机制，运用比兴、比拟、象征、暗示、寄寓、烘托等表现手法，

表达自己主观内在的抽象无形的情感理智，使读者和观众受

到感染和启迪的艺术审美形象和境界。简言之，意象和意境，

就是主观心素与客观物素融合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境界。不

仅中国的散文、诗歌，而且中国的戏曲、小说，以至美术、音乐

等都充满了意象和意境。

意象与意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和范畴。相

同的是，二者都由诗人和作家主观情志的“心”和“意”以及所

描写的客观事物的“象”和“境”两部分所组成，二者都是主体

客体化、客体主体化，以及内容形式化、形式内容化双向互动

的产物，意境必须由单一的或复合的意象所组成。意象与意

境的区别主要是：意象是以单一的、个别的、零散的形式出现，

即使有若干意象，也只是彼此并列的疏散组合，彼此之间没有

内在的必然联系的“意象群”。而意境则是以集合的、系统的、

总体的形式出现，是由若干意象有机组合而成的一种形象体

系或整体境界。意象中的“意”，一般只限于单个“象”本身所

包含的有限部分，“意象群”中的“意”一般只限于其中的“象”

所包含的寓意的相加之和。而意境中的“意”则是由若干“象”

的寓意组成，已超出若干单个意象相加之和。

意象和意境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

方面：由于文学艺术创造意象和意境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对审

美对象的情感评价，以情动人，激发共鸣，促进情感交流，所以

意象和意境都具有情感性和体验性，情感性和体验性是中华

美学的评价特征；由于文艺家创造意象和意境的宗旨是表达

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以理服人，引发共识，促进团结

协作，而这种认识和理解的集中表现是观念和哲理，因此意象

和意境都具有观念性和哲理性，观念性和哲理性是中国美学

的意蕴特征；由于文艺家创造意象或意境主要是用富有独创

性的、有生气、有意蕴的，比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形象更集中、更

典型的艺术形象，体现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的多样性、深刻性

和创造性，收到以形感人的效果，使人们感奋起来，实行对生

活的改造，所以意象和意境都具有形象性和可感性，形象性和

可感性是中国美学的载体特征；由于文艺家创造意象和意境

主要是用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段，通过客观外在的

具体有形的物象或境象，比拟、象征或寄寓、烘托主观内在的

抽象无形的思想感情，所以意象和意境都具有象征性和寄托

性，象征性和寄托性是中国美学的表现特征；由于文艺家在创

造意象和意境的过程中，既要立“意”与抒“情”，又要塑“象”与

造“境”，所以既不能把艺术思维简单地理解为形象思维，也不

能把艺术思维简单地理解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必须以抽象

思维为主导，抽象思维必须以形象思维为基础，所以意象和意

境的思维特征是两种思维的共同参与；由于意象和意境中的

物象和境象本身原有多方面的特征，同时又由于文艺家情思

意向的复杂性，同一物象和境象呈现多种不同的寓意，所以，

意象和意境都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求解性和多义性是中国

美学的鉴赏特征。

中华美学的艺术辩证法

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美学和文

艺学也不例外。中华美学的意象和意境中两种对立因素共同

构成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诸如形与神、情与景、情与理、虚与

实、文与质、言与意等。每一对矛盾着的两个侧面既相互对立、

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鲜明的对照，相辅相成

地统一在一个完整的艺术机体里，成为文艺创作的一种规律。

（一）形神兼备，以形传神。中华传统美学把形神兼备看

作文学艺术的最高审美标准。所谓“形”，是指文艺家所描写

的人物和事物的形体和状貌；所谓“神”，是指文艺家所描写的

人物或事物的精神和气质。形和神的统一包含着两组互相关

联的矛盾：一是就艺术反映的客观对象（物象或境象）而言，任

何人物或事物都存在着形和神两个方面，都是形和神的统一；

二是就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形象而言，形和神的统一还

包括客观物象与作者主观审美情思的统一。这两组矛盾在具

体创作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构成形神理论和创作实践

的丰富辩证内涵。

（二）情景交融，心物同构。意象和意境创造也就是把情

和景结合起来的艺术。清人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上》中说：

“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融、荣悴之

迎，互藏其宅。”他在《姜斋诗话·卷下》中又说：“情景名为二，而

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景中情、情中景。”

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好的诗词“一切景语皆情语，

一切情语皆景语。”意象中的情和景并非对等关系，而是情为主

导，景为随从，景总是为情服务的。情景交融的产生实为移情

所致，移情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人及物，即把人的情感外

射到自然景物之中，使无生命的景物富有生命。另一种情况是

由物及人，这是人在观察物的姿态特征时，人的心理机制与物

的物理结构引起同构反应，由心物感应产生相应情感。

（三）寓理于情，情理相融。文艺创作中情和理的关系，即

是感情和思想的关系。所谓“情”，除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感

情，古代还包括“欲”。所谓“理”，除了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古

代有时叫“志”，有时叫“义”。在一定情况下，“道”这个词也可

以与“理”相通。对文艺创作中情和理关系的认识，我国古代

曾有过“言志”和“缘情”的斗争，但大多数文艺家还是看到了

情理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文学艺术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既要表现文艺家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肯定或否定的情感态度，

又要表现文艺家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和理解的思想观念，

二者是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的。在文艺创作中实际情况是情中

有理，理中有情，感情中必然是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思想中也

必然包含着感情色彩。但文艺作品的“理”又不同于一般理论

著作中的“理”，它是通过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生动的艺术形

象体现出来的。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词中，面对“人生易

老天难老”的自然法则，在“寥廓江天万里霜”的重阳秋景中，

特别钟情于“战地黄花分外香”的独特感受，其中蕴含着珍惜

有限的生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的价

值，以革命战争去赢得改造旧世界的伟大胜利的生活哲理和

人生精义，情理相互辉映而发人深思。

（四）虚实结合，联想无穷。虚和实的关系大约有三种不

同含义：一是指文艺创作中艺术虚构和生活真实的关系；二是

指艺术形象中具体的有形的描写和由它所引起的想象和联想

所构成的抽象的无形的部分关系；三是就文艺反映生活的特

点来看，如果说现实物象和境象是“实”，通过实象实境所体现

的思想感情就是“虚”。化实为虚就是化“实境”为情思，变有

形为无形，化虚为实就是将“虚境”物化，变无形为有形。虚境

处于意象和意境创造与描写中的灵魂和统帅地位。实境要在

虚境的统帅下来加工和创造，但是实境是虚境的基础和前提，

虚境必须落实到实境的具体描绘上。

（五）文质兼美，言意俱佳。文和质的概念最早是由孔子

提出来的，他在《论语·雍也》篇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

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最初是指人内在的思想品质与外在

的礼节学问之间的关系，后来把这种关系引申到文艺作品的

内容（质）与形式（文）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刘勰在《文心雕龙》

中对文质关系做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文质

并重、质为主导的美学思想。这种既坚持两点论，又坚持重点

论的观点，是相当全面而辩证的。与文质论观点相近，我国传

统美学中还有一种言意论。所谓“言”就是指语言和材料表

达，所谓“意”指意象和意境酝酿，言意理论即指文艺创作所包

含的内在情感认识和艺术构思活动以及外在物质制作和艺术

传达活动。其基本审美特性是言近旨丰、言近旨远、言简意

赅，即言语浅近而含意丰富、深远，言辞简练而意思完备、周

到。不仅毛泽东的诗词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

的结合、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的政论

文章也是文质兼美、言意俱佳的典范。

（六）知意情行，辩证统一。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又几对

范畴。“知”就是认知和认识，“意”就是意念和意志，“情”就是

情感和情思，“行”就是行为和行动。其中知意情既是人类文

明或文化的三种存在类型，也是人对世界的三种理解方式，又

是人类追求的三种价值标准，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三种理

想境界。这三种人类文明类型，作为理解方式存在时，多名为

知、意、情；作为价值标准存在时，多名为真、善、美；作为生存

境界存在时，多名为认识、伦理、审美。而这几种存在方式，都

要通过实践行动和行为（行）落实和实现。马克思说：“全部社

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

客观物质性活动。马克思又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

造”。美的规律包括客观“物种的尺度”和人类“内在的尺度”，

亦即合客观实在规律性的真和合社会功利目的性的善。而真

和善的内容又须通过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所创造的精彩出色

的形象和情状的形式显现出来才能成为美。因而美就是真和

善的典型显现。实现知意情行的辩证统一，就是按照美的规

律建造美好生活和艺术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党所领导的革

命、建设和改革大业，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新生

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在这场伟大的实

践中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

中华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美

学精神，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要以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艺批评理论优

秀遗产，批判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做

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中西合璧、融会

贯通，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

现中华文化和美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美学方面的重要体

现，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文学艺术独特的美学经验、实践总结和

理论创造。以意象、意境传情达意的方式，很好呈现了中华美

学的独有风范。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

学精神，从中华审美风范中汲取营养，将中华美学精神融入艺

术理念里，渗进作品肌理中，通过意象、意境的营造，化抽象为

具体，化无形为有形，为人民、为时代创作出富有中华美学底

蕴神韵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我们在传承和弘扬

中华美学精神的过程中，要学习西方美学和文艺叙事性作品

发达、典型化经验丰富的优长，努力发展我们的小说、戏剧、影

视等写人叙事性的作品，写好中国人物，讲好中国故事，塑造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时要把西

方典型理论也运用到我们的散文、诗歌、绘画等抒情写意性文

艺创作中，创造好典型的意象和意境，努力呈现社会主义中国

的盛世气象和精神风貌。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立足今天才能创造明天，善于继

承才能更好创新，守正出新才能历久弥新。我们要发扬传统，

服务当代，面向未来，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其感召力

和影响力，传承和创新中华诗词、传统书画、民族音乐、民族舞

蹈、民族戏曲、曲艺杂技，继续发展五四以来借鉴国外又进行

民族创造而产生的现代诗歌、现代小说、话剧、歌剧、舞剧、电

影、电视、油画、交响舞、芭蕾舞等，同时适应改革、开放、建设

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审美情趣的变化，不断开

拓新题材、新主题、新体裁、新形式、新风格、新流派，不断赋予

其民族色彩和时代气息，从而弘扬中华美学传统，彰显中华文

化精神。我们还要努力 打造融通中西的美学和文艺学新概

念新范畴新形态，提升中华美学和文艺学的国际话语权，进一

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为民族和世界美学的繁

荣和发展作出更大新贡献。

弘扬中华美学传统弘扬中华美学传统 彰显中华文化精神彰显中华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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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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